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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增效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背景
为加快张家川县果品产业发展，进一步推进全县果园提质增效步伐，全面实施并保质保量完成《张家川县2023年果园提质增效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助力果品产业在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结合县情实际和果园管理现状，该项目的实施，能够结合我县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优势，助力具有特色、优质、高效的林果种植发展，提升经营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加快乡村振兴建设步伐。
2.项目实施情况
按照乡村振兴产业扶持政策要求，张家川县2023年果园提质增效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总实施面积3575亩，资金总投资186.3万元。

（1）苹果产业提质增效项目实施情况：苹果提质增效项目实施面积 2165 亩，每亩补助标准 600 元，共计资金129.90万元。其中龙山镇建设1020亩，补助资金61.2万元。由张家川县荣达果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220亩，补助资金13.2万；张家川县光大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300亩，补助资金18万元；张家川县裕丰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设300亩，补助资金18万元；张家川县西沟村烨茂种植合作社建设200亩，补助资金12万元。梁山镇建设1145 亩，补助资金 68.7万元。由张家川县梁山镇樱桃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建设 150亩，补助资金9万元；张家川县成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278亩，补助资金16.68万元；张家川县丹麻村鸿彤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200亩，补助资金12万元；张家川县阳洼村凝聚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设275亩，补助资金16.5万元；张家川县阳洼村鑫明种植专业合作社建设242亩，补助资金14.52万元。
（2）花椒产业提质增效项目实施情况：花椒提质增效项目实施面积1410 亩，每亩补助标准400 元，共计资金56.4万元。其中龙山镇建设600亩，补助资金24万元。由张家川县兴柯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建设300亩，补助资金12万元；张家川县川红秦椒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300 亩，补助资金12万元。马关镇建设760亩，补助资金30.4万元。由张家川县堡子川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150 亩，补助资金 6 万元；张家川县龙投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300亩，补助资金12 万元；张家川县富民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150亩，补助资金 6万元；张家川县兴禄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 60亩，补助资金 2.4万元；张家川县椒香源种植农场建设100亩，补助资金4万元。梁山镇建设50 亩，补助资金2万元。由张家川县梁山世林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

3.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
项目总投资186.3万元，全部来源于县级财政拨款，截止2023年6月30日项目资金全部完成支付。
（二）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的实施，能够促进全县农业产业发展，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能够有效利用张家川县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优势，发展林果特色产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增加农民收入、助力农村经济发展为目标，符合当地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项目实施主体及社会反映良好，经济、生态、社会效益明显。
 （三）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为了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走深走实，使全县乡村振兴扶持项目能够顺利实施，我局成立了项目督查领导小组，由局长王旭升同志任组长,副局长毛一昌、果业中心主任王耀锋任副组长,果业中心技术人员为成员，负责督促项目实施进度和建园技术指导，明确责任，互相配合，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组织保障。 

我县果园提质增效项目主要由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乡政府依据项目实施要求，根据本乡镇气候、地理环境，农情、民情等实际情况，在我局果业中心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物资等由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行招标、采购、乡镇自验。在我局技术人员及乡镇包村干部的统一组织和指导下，完成此项目建设任务。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了确保建设质量，使项目资金用在刀刃上，真正培育能够增加农民收入的富民产业，包乡技术人员、乡村干部和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人员一起严把物资质量关和技术关，为保质保量的完成项目建设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项目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强化监督管理，保障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主要包括前期准备、组织实施和分析评价等内容。
经过绩效自评分析，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国家《国家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管理办法》、《甘肃省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管理办法》《张家川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财务预算,设立专账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乡政府提供报账资料：（1）乡镇级单位自己制定的实施方案；（2）项目招投标资料、合同；（3）县级验收报告等，依据以上资料由我中心完成资金支付。

三、项目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项目的实施，能够有效利用我县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优势，以推进林果特色种植发展，助力农村经济发展为目标，按照统筹规划、优化布局、壮大规模、提升效益的思路，强化扶持引导，加大投入力度，支持带动龙头企业、合作社及种植大户，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符合果园经营者的实际需求和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政策扶持方向，社会反映良好，经济、生态、社会效益明显。也为果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 绩效分析

1.项目经济性分析
经济效益：投资成本在合理的预算范围之内，预计项目建成3-5年后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

2.项目效率性分析
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由于我局和各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密切配合，对项目实施进行全程跟踪监督，有效地保证了项目建设进度和质量。
3.项目效益性分析
项目实施后，我局安排技术人员进行跟踪服务，做好林果提质增效项目实施的指导工作，使项目得以顺利实施；项目实施中，通过增加有机肥、农药等生产物资投入，建设防雹网等防灾减灾设施，果园管理水平有效提升，果树生长明显好于往年，果品产量质量明显增加，果园经营者生产效益显著，也为周边群众增加了更多的务工收入，经济、生态、社会效益显著。总之，该项目的实施，为助力果品特色产业效益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果品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评价结论

1.评分结果
通过绩效自评，总分100分，自评得分98分。
2.主要结论
项目整体实施过程中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标任务，将资金使用成效作为基本依据，强化监督管理，保障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经得起绩效考核及抽验。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项目流程进行，从村级申报到乡镇审查、县级部门审核环环相扣，为项目保质保量顺利实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项目实施主体实施项目较为缓慢，特别是项目实施程序和报账的资料不尽规范项目整体实施进度缓慢；二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乏一定的果园管理经验，在果园综合管理等方面有待提升；

（三）建议和改进举措

1、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果园管理技术水平。
2、改良土壤环境，为果树生长提供良好的生长条件。
3、加大资金使用跟踪力度，管好用好资金，确保持久发挥效益。
五、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1、建议园地所在乡镇加强资金管理，督促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和管理好资金，规范账务管理。

2、建议进一步提高预算的合理性、严谨性和政策的适宜性，既利于发展项目，又能使少资金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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